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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杰亿利泽的出资和收益权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元） 收益权比例 合伙人身份

1 潘靖莹 10.00 -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2 刘文静 49,990.00 0.00% 有限合伙人

3 陈凯 3,999.00 5.76% 有限合伙人

4 刘许峰 3,074.00 4.63% 有限合伙人

5 张耀洪 2,898.00 4.44% 有限合伙人

6 冯寅 2,400.00 3.46% 有限合伙人

7 邢伟 2,000.00 2.88% 有限合伙人

8 桂刘明 2,000.00 2.88% 有限合伙人

9 朱怀焕 2,000.00 2.88% 有限合伙人

10 成丽芳 1,825.00 3.37% 有限合伙人

11 冯春爽 1,600.00 2.30% 有限合伙人

12 韩磊 1,600.00 2.30% 有限合伙人

13 袁耀明 1,600.00 2.30% 有限合伙人

14 凌远文 1,600.00 2.30% 有限合伙人

15 张玉磊 1,600.00 2.30% 有限合伙人

16 周东升 1,600.00 2.30% 有限合伙人

17 庹瑞锐 1,575.00 2.27% 有限合伙人

18 张明辉 1,450.00 9.54% 有限合伙人

19 余志明 1,450.00 9.54% 有限合伙人

20 晏丽华 1,296.00 1.87% 有限合伙人

21 王连新 1,200.00 1.73% 有限合伙人

22 刘莉 1,200.00 1.73% 有限合伙人

23 比利 1,200.00 1.73% 有限合伙人

24 赵宏超 1,200.00 1.73% 有限合伙人

25 王易 1,200.00 1.73% 有限合伙人

26 吴波 899.00 1.56% 有限合伙人

27 聂钏奔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28 丁剑锋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29 李琳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30 杨敏思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31 林芳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32 蔡春霞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33 张雪 610.00 0.88% 有限合伙人

34 莫宗强 600.00 0.86% 有限合伙人

35 李亚飞 449.00 0.78% 有限合伙人

36 钟孟雄 449.00 0.78% 有限合伙人

37 那鹏 317.00 0.55% 有限合伙人

38 于业鹏 125.00 3.90% 有限合伙人

39 张振军 22.00 7.81%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9,838.00 100.00% -

注： 杨敏思已于 2020 年 7 月 6 日离职， 陈凯已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离职， 丁剑锋已于

2020年 9月 25日离职， 吴波已于 2020年 9月 30日离职， 凌远文已于 2020年 11 月 30 日离

职。 刘莉已于 2021年 5月 26日离职。 根据杰亿利泽合伙协议的约定，有限合伙人离职的，其

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应当一次性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第三方，由此导致的合伙企业份

额变化由发行人的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内部登记，办理内部登记后，原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合

伙人将不再享有对应的合伙企业份额的权益。 目前发行人已经就该等事项办理人力资源部门

内部登记，因此，杨敏思、陈凯、丁剑锋、吴波、凌远文、刘莉已不再享有对应的杰亿利泽出资份

额的权益。

根据杰亿利泽合伙协议，杰亿利泽有权定期集中办理内部登记的合伙企业份额变化相关

的工商登记，具体集中办理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员

工离职所涉出资份额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刘文静作为发行人在职员工代表在董事会确定全体被激励对象份额前代全体被激励对

象在杰亿利泽持有权益，但其个人在杰亿利泽享有的发行人的收益权对应持有精进电动股数

为 1股。 因此，刘文静在杰亿利泽收益权比例为 0.00001%。

5、杰亿恒永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杰亿恒永直接持有发行人 1.29%的股份，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菏泽杰亿恒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5年 11月 26日

出资额： 83,141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福州路 2868号 7号楼 A201室

股东构成： 晏丽华为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杰亿恒永的出资和收益权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元） 收益权比例 合伙人身份

1 晏丽华 10.00 -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2 刘文静 49,990.00 0.00% 有限合伙人

3 贺慧斌 3,049.00 4.53% 有限合伙人

4 刘艳蓉 2,840.00 4.29% 有限合伙人

5 邵鑫 2,050.00 4.45% 有限合伙人

6 张亮亮 1,936.00 10.41% 有限合伙人

7 蒋守云 1,824.00 2.70% 有限合伙人

8 亢小平 1,824.00 2.70% 有限合伙人

9 裴正强 1,650.00 3.87% 有限合伙人

10 王学良 1,637.00 3.48% 有限合伙人

11 凌新亮 1,625.00 3.09% 有限合伙人

12 仲凯 1,625.00 3.09% 有限合伙人

13 侯维斌 1,449.00 2.22% 有限合伙人

14 段玉朋 1,250.00 3.29% 有限合伙人

15 杨昌祺 1,250.00 3.29% 有限合伙人

16 张淼 1,200.00 1.73% 有限合伙人

17 刘欣 1,075.00 3.79% 有限合伙人

18 靳海涛 1,037.00 2.61% 有限合伙人

19 国林啸 1,037.00 2.61% 有限合伙人

20 王二喜 850.00 2.72% 有限合伙人

21 杨怀永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22 吴尧尧 800.00 1.15% 有限合伙人

23 周耀 675.00 3.21% 有限合伙人

24 李彦国 600.00 0.86% 有限合伙人

25 孙凯 400.00 0.58% 有限合伙人

26 王婷 150.00 4.69% 有限合伙人

27 李敬 100.00 3.13% 有限合伙人

28 熊双全 100.00 3.13% 有限合伙人

29 王永炜 100.00 3.13% 有限合伙人

30 曾庆光 75.00 2.35% 有限合伙人

31 潘靖莹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32 张新明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33 于建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34 那鹏 20.00 0.04% 有限合伙人

35 朱磊 18.00 2.35% 有限合伙人

36 袁兴莲 11.00 3.91% 有限合伙人

37 索鑑 9.00 3.1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3,141.00 100.00% -

注：李敬已于 2020年 12月 8日去世，侯维斌已于 2021年 7月 5日离职。根据杰亿恒永合

伙协议的约定，有限合伙人离职、死亡的，其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应当一次性转让给普通合伙

人或其指定第三方， 由此导致的合伙企业份额变化由发行人的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内部登记，

办理内部登记后，原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合伙人将不再享有对应的合伙企业份额的权益。 目

前发行人已经就该等事项办理人力资源部门内部登记，因此，李敬已不再享有对应的杰亿恒

永出资份额的权益。

根据杰亿恒永合伙协议，杰亿恒永有权定期集中办理内部登记的合伙企业份额变化相关

的工商登记，具体集中办理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员

工离职所涉出资份额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刘文静作为发行人在职员工代表在董事会确定全体被激励对象份额前代全体被激励对

象在杰亿恒永持有权益，但其个人在杰亿恒永享有的发行人的收益权对应持有精进电动股数

为 1股。 因此，刘文静在杰亿恒永收益权比例为 0.00001%。

6、杰亿百安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杰亿百安直接持有发行人 1.29%的股份，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菏泽杰亿百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5年 11月 26日

出资额： 77,681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经济开发区福州路 2868号 7号楼 A302室

股东构成： 潘靖莹为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杰亿百安的出资和收益权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元） 收益权比例 合伙人身份

1 潘靖莹 10.00 -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

2 刘文静 49,990.00 0.78% 有限合伙人

3 WenJianXie（谢文剑） 12,874.00 44.66% 有限合伙人

4 JianwenLi（李建文） 7,990.00 13.13% 有限合伙人

5 晏丽华 1,629.00 6.08% 有限合伙人

6 张孝锋 1,237.00 2.90% 有限合伙人

7 徐如伟 1,123.00 1.95% 有限合伙人

8 贾景国 674.00 1.17% 有限合伙人

9 史琳 562.00 0.98% 有限合伙人

10 费然 449.00 0.78% 有限合伙人

11 徐明谈 449.00 0.78% 有限合伙人

12 孙茂坚 250.00 1.17% 有限合伙人

13 马冬阳 75.00 2.35% 有限合伙人

14 黄剑湘 50.00 1.56% 有限合伙人

15 刘运乾 50.00 1.56% 有限合伙人

16 韩振亚 50.00 1.56% 有限合伙人

17 郝斌 38.00 1.17% 有限合伙人

18 Yi�Cheng（郑毅） 37.00 12.90% 有限合伙人

19 何健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20 王小红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21 王玉巧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22 邓红敏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23 张清路 25.00 0.78% 有限合伙人

24 郑歆 13.00 0.39% 有限合伙人

25 张国富 6.00 0.2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7,681.00 100.00%

注：马冬阳已于 2020年 9月 30日离职，孙茂坚已于 2021年 1月 20日离职。 根据杰亿百

安合伙协议的约定，有限合伙人离职的，其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应当一次性转让给普通合伙

人或其指定第三方， 由此导致的合伙企业份额变化由发行人的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内部登记，

办理内部登记后，原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合伙人将不再享有对应的合伙企业份额的权益。 目

前发行人已经就该等事项办理人力资源部门内部登记，因此，马冬阳、孙茂坚已不再享有对应

的杰亿百安出资份额的权益。

根据杰亿百安合伙协议，杰亿百安有权定期集中办理内部登记的合伙企业份额变化相关

的工商登记，具体集中办理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员

工离职所涉出资份额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刘文静作为发行人在职员工代表在董事会确定全体被激励对象份额前代全体被激励对

象在杰亿百安持有权益，但其个人在杰亿百安享有的发行人的收益权对应持有精进电动股数

为 44,664股。因此，刘文静在杰亿百安收益权比例与出资额不匹配具有合理性，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锁定期情况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腾茂百安、杰亿利泽、杰亿恒永、杰亿百安遵循“闭环原则” ：腾茂百

安、杰亿利泽、杰亿恒永、杰亿百安不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并承诺自上市

之日起 36个月的锁定期。 发行人上市前及上市后的锁定期内，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

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 锁定期后，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

转让退出的，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章程或有关协议的约定处理。 腾茂百安、杰亿利泽、杰亿恒永、

杰亿百安不属于私募股权基金，无需至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股权基金备案程序。

腾茂百安、杰亿利泽、杰亿恒永、杰亿百安对上市后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安胜恒永、赛优利泽存在与发行人无劳动关系的有限合伙人持有份额

的情况，不遵循“闭环原则” 。 安胜恒永、赛优利泽不属于私募股权基金，无需至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私募股权基金备案程序。

安胜恒永、赛优利泽对上市后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五、首发申报前制定、上市后实施的期权激励计划

（一）制定本激励计划的程序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期权计划的议

案》。

2020年 5月 31日，发行人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期权计划的议案》。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前，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 监

事会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 经股东大会授权后，董事会负责实施股票

期权的授权、行权和注销等工作。

综上所述，发行人制定本激励计划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二）本激励计划的基本内容

本激励计划的基本内容如下：

1、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平。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二款所述的情

况，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10.4条的规定。

2、本激励计划的相关条款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规定，股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

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计划》第五章规定了股票期权的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与行权条件，对激励对象终

止行权的情形予以了明确；第八章对本激励计划的制定和审批程序、股票期权的授予程序、股

票期权的生效程序、股票期权的行权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综上，《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励工具的定义与权利限制、行权安排、终止行权、实施程序

等内容，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行权价格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的行权价格为 13.13元 /股， 确定原则为不低于最近一次投资者增资

的交易价格。

4、授予股票期权总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29,511,111份股票期权，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6.67%。

据此，发行人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期权激励计划所对应股票数量占公司上市前总股本的比

例未超过 15%，且未设置预留权益。

5、等待期

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的 55个月为等待期，在等待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

6、有效期和行权安排

股票期权授予满 55 个月后分三批行权， 每批可行权比例分别为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1/3、1/3、1/3。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就每一批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分三批行权，每批次生效期权行权有效期为 12 个月（自每批次的可行权日起算，在适

用的情况下，如遇非交易日的，则顺延至非交易日后的首个交易日），后一批行权期的起算日

不得早于前一批行权期的届满日。 具体如下表所示：

激励

对象

授予日

第一次行权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第二次行权期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第三次行权期

（2027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

行权

数量

（股）

锁定

要求

（假设 T1日

行权）

行权

数量

（股）

锁定

要求

（假设 T2

日行权）

行权

数量

（股）

锁定

要求

（假设 T3

日行权）

余平

2020年 6

月 1日

9,837,037 T1+36月 9,837,037 T2+36月 9,837,037 T3+36月

注：若公司后续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

票期权所涉及的行权价格以及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7、锁定承诺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时点为公司上市后，则：（1）激励对象在公司上市后因行权

所获股票自行权日起 3年内不得减持；（2）上述禁售期限届满后，激励对象应比照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8、行权条件

公司满足业绩考核目标时，公司方可依据约定的 1/3、1/3、1/3生效对应批次的激励。具体

如下：

（1）公司业绩条件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行权期

（自 2025年 1月 1日始）

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9年增长不低于 80%

第二次行权期

（自 2026年 1月 1日始）

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9年增长不低于 100%

第三次行权期

（自 2027年 1月 1日始）

2026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9年增长不低于 120%

（2）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

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上述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7）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8）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3）款规定情形之一的，根据本激励计划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三）期权行权价格的确定原则

发行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的行权价格的确定原则为不低于最近一次投资者增资的交易

价格确定。

（四）股权激励对公司的影响

发行人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平，自公司设立以来，余平一直是公

司的决策者和经营管理者，对精进电动的生产、经营、战略发展方向等重大决策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力。

余平系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研发方向、产品规划、客

户挖掘、市场拓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对公司未来业绩具有主要贡献，承担主要责任。 本

次激励计划在提升公司价值的同时实现激励对象与公司共同发展，将激励对象利益与股东价

值紧密联系起来，使激励对象的行为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

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

发行人实施的期权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控制权未因期权激励

计划的实施而发生变更。

（五）涉及股份支付费用的会计处理

由于本次期权激励授予价格与每股公允价值相等，本次期权激励计划在实施当期及以后

各年均不会产生股份支付费用。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42,666,667 股， 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新股

147,555,000股。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不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

（自上市

之日起）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9,677,522 15.74% 69,677,522 11.81% 36个月

诚辉国际有限公司 60,263,177 13.61% 60,263,177 10.21% 12个月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40,747,975 9.21% 40,747,975 6.90% 12个月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8,095,239 8.61% 38,095,239 6.45% 12个月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3,948,377 7.67% 33,948,377 5.75% 12个月

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28,655,159 6.47% 28,655,159 4.85% 12个月

VV�Cleantech�(HK)�Limited 23,458,808 5.30% 23,458,808 3.97% 12个月

CEF�EMC�Holdings�Limited 19,005,970 4.29% 19,005,970 3.22% 12个月

拉萨知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6,842,032 3.80% 16,842,032 2.85% 12个月

Best�E-Drive�L.P. 15,562,417 3.52% 15,562,417 2.64% 36个月

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283,652 2.55% 11,283,652 1.91% 12个月

菏泽腾茂百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91,250 2.12% 9,391,250 1.59% 36个月

菏泽安胜恒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91,250 2.12% 9,391,250 1.59% 36个月

菏泽赛优利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91,250 2.12% 9,391,250 1.59% 36个月

FNOF�Powertrain�Limited 8,880,853 2.01% 8,880,853 1.50% 12个月

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619,048 1.72% 7,619,048 1.29% 12个月

菏泽杰亿利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720,351 1.29% 5,720,351 0.97% 36个月

菏泽杰亿恒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714,367 1.29% 5,714,367 0.97% 36个月

菏泽杰亿百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713,214 1.29% 5,713,214 0.97% 36个月

FG�VENTURE�BJJJ�LIMITED 4,440,379 1.00% 4,440,379 0.75% 12个月

共青城华德捷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210,439 0.95% 4,210,439 0.71% 12个月

北京华胜天成低碳产业创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3,886,751 0.88% 3,886,751 0.66% 12个月

上海理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94,035 0.72% 3,194,035 0.54% 12个月

混沌投资有限公司 2,388,790 0.54% 2,388,790 0.40% 12个月

合肥福源恒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137,581 0.48% 2,137,581 0.36% 12个月

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2,761 0.38% 1,692,761 0.29% 12个月

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354,020 0.31% 1,354,020 0.23% 12个月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公司 - - 19,182,150 3.25% 12个月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 - 19,182,150 3.25% 12个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4,426,650 0.75% 24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5,141,782 0.87% 6个月

小计 442,666,667 100.00% 490,599,399 83.12% -

二、无限售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99,622,268 16.88% 无

小计 - - 99,622,268 16.88% 无

合计 442,666,667 100.00% 590,221,667 100.00% -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及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

（一）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

日起）

1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9,677,522 11.81% 36个月

2 诚辉国际有限公司 60,263,177 10.21% 12个月

3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40,747,975 6.90% 12个月

4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95,239 6.45% 12个月

5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3,948,377 5.75% 12个月

6 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28,655,159 4.85% 12个月

7 VV�Cleantech�（HK） Limited 23,458,808 3.97% 12个月

8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9,182,150 3.25% 12个月

9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公司 19,182,150 3.25% 12个月

10 CEF�EMC�Holdings�Limited 19,005,970 3.22% 12个月

合计 333,210,557 56.46% -

（二）本次发行后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

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

股份

1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69,677,522 696,775,220 57.24%

2 诚辉国际有限公司 60,263,177 - 60,263,177 4.95%

3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

40,747,975 - 40,747,975 3.35%

4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095,239 - 38,095,239 3.13%

5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33,948,377 - 33,948,377 2.79%

6 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28,655,159 - 28,655,159 2.35%

7 VV�Cleantech�（HK） Limited 23,458,808 - 23,458,808 1.93%

8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9,182,150 - 19,182,150 1.58%

9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公司 19,182,150 - 19,182,150 1.58%

10 CEF�EMC�Holdings�Limited 19,005,970 - 19,005,970 1.56%

合计 282,539,005 69,677,522 979,314,225 80.45%

八、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47,555,000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按四舍五入方式精确

到分数小数点后两位，精确到分数小数点后四位为 24.9999%），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 44,26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2,790,950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29.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75,550 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一）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1、投资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

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

主体为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参与数量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修订）》第十八条规定，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最终跟投比例为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3.00%，即 4,426,650股。

3、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

满后， 战略配售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

（二）其他战略投资者

1、投资主体及获配情况

其他战略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相关认购金额合计 531,303,354.28 元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其他战略投资者的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公司 19,182,150 264,330,027.00 1,321,650.14 12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9,182,150 264,330,027.00 1,321,650.14 12

合计 38,364,300 528,660,054.00 2,643,300.28 -

2、限售期限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

略配售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147,555,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每股价格

每股价格为 13.78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1.00元。

四、市盈率

不适用。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38倍。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64元 /股。（根据 2020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4.07元 /股。（根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03,330.79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185,473.69�万元。

2021年 10月 22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1473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21年 10月 21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90,221,

667元，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 590,221,667元。

九、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为 17,857.10�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 15,716.80

会计师费用 930.00

律师费用 675.00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33.96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101.33

注：发行费用总额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费用概算数存在差异，主要是根据本次发行

的验资报告，计入发行费用的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有所减少所致。 公司原预估的发行手续费

用及其他中的登记费用金额为 48.02万元，因科创板股票初始登记费减半收取，故实际登记费

用较之前减少 24.01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85,473.69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68,220户。

十二、发行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2,790,95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9.00%。 网上有效申购

数量为 96,722,234,000股，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682.18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31,134,000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218908%，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31,101,

463股，放弃认购数量 32,537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3,630,050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73,630,050股，放弃认购数

量 0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2,537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了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

司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

第 ZB10095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

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

公司 2021年 6月 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1348

号）。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1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在本上

市公告书中披露，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上市后 2021年半年度与三季度

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21年三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2021年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主要财务数据列示

如下：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万元） 82,886.16 92,039.01 -9.94%

流动负债（万元） 122,147.61 90,285.63 35.29%

总资产（万元） 164,570.25 155,650.04 5.7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83.23 64.67 18.5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万

元）

27,606.33 54,986.74 -49.7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0.62 1.24 -49.79%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同比变动

营业总收入（万元） 47,799.41 37,266.41 28.26%

营业利润（万元） -28,274.06 -16,109.29 -75.51%

利润总额（万元） -27,741.28 -27,520.71 -0.8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7,849.57 -27,434.71 -1.5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31,422.03 -17,655.75 -77.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3 -0.69 8.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71 -0.44 -6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4 -34.80 -32.6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09 -22.39 -5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8587.61 -10,320.12 16.7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19 -0.23 16.79%

注：1、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2、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2021年三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负债为 122,147.61 万元，较 2020 年末增长 35.29%，主要是因为

2021年 1-9月公司新增了短期借款所致。

2021年 9月末，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较 2020 年末下降 49.79%， 主要系 2021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27,

849.57万元，仍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 2021年 1-9月营业总收入为 47,799.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26%，主要是因为：

①2020年 1-9月受新冠疫情影响及部分客户导入竞争性供应商，发行人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

统收入较低，2021年 1-9月，新冠疫情的影响已基本消退，同时公司部分配套车型进入量产爬

坡阶段，导致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收入同比增长较多；②2021年 1-9月，发行人实现其

他业务收入 9,225.28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于公司子公司金泽租赁向菏泽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的中通客车新能源公交车收入。

2021 年 1-9 月，公司营业利润 -28,274.06 万元，同比下滑 75.5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31,422.0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7.9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为 -0.71元 /股，同比下滑 61.33%。 主要系①2020 年 1-9 月，发

行人为菲亚特克莱斯勒新项目的技术开发如期推进，发行人确认了较高金额的技术开发与服

务收入， 随着菲亚特克莱斯勒新项目前期主要开发工作完成交付，2021年 1-9月发行人毛利

率较高的技术开发与服务收入及占比下降较多，使得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综合毛利率下降；

②由于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导致的原材料价格阶段性快速上涨等因素影响，2021年 1-9月

电驱动系统预计毛利率仍为负， 但 2021年 1-9月发行人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收入增长较

多，使得亏损金额的绝对值有所扩大。

2021年 1-9月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下滑 32.64%和 53.70%，主要系 2021 年 1-9 月公司仍处于较大幅度亏损状态且公司归

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滑所致。

2021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比有所好转， 主要系 2021 年 1-9 月，随

着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收入的销售金额回升，公司下游客户回款情况整体好转。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期间，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主要原材料

采购情况、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情况、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

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生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跟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精进百思特电动（上

海）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101040160001341311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5890001500024033

1005890001500024117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

广场支行

110908904910868

110908904910899

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

街支行

110944759510703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

支行

321340100100209951

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

支行

321340100100210523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客

站支行

110908904910118

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客

站支行

121912867710707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03004696076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

内容无重大差异，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1101040160001341311� ，截至 2021年 9�月 10�日，专户余额为 零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高

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研发及试验中心升级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专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因甲方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融资规模为 20 亿元人民币，在甲方于科创板上市募集时，甲方

将上述《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研发及试验中心升级项目》项目款（即 4 亿元人民

币）存至上述专户中,�如果甲方最终实际上市募集资金规模发生变化，各募投项目规模将按

照证监会和交易所合规和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许楠、柴奇志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失

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贰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市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公司之子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无重大差异，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客站支行签署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及“公司” ）

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及“精进百思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客站支行 （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以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实施主体，其中，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

级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精进百思特。 甲方（精进百斯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21912867710707，截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专户

余额为 零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专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因甲方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融资规模为 20 亿元人民币，在甲方于科创板上市募集时，甲方

将上述《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项目款（即 2.3 亿元人民币）存至上述专户中,�如果甲

方最终实际上市募集资金规模发生变化，各募投项目规模将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合规和监管

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许楠、柴奇志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甲方联系人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联系人。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拾份，甲、乙、丙三方各持贰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市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本公司

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

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精进电动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华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保荐机构相关信息

（一）保荐机构的基本信息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栋 401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保荐代表人：许楠、柴奇志

项目协办人：林轶

项目组其他成员：张信、吴思航、方舟、顾政昊、沈迪

（二）保荐代表人及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保荐代表人许楠，联系电话：18600012439

保荐代表人柴奇志，联系电话：13910165862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许楠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研究生学历，保荐代表人，毕业

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计算机工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

士，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10年，曾参与或主持麦趣尔 IPO、新中基非公开发行、新疆众和非公开

发行、麦趣尔非公开发行、润欣科技非公开发行等保荐业务项目，主持蓝色光标收购蓝瀚科技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主持多个公司改制、辅导等工作。

柴奇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十余年，曾主持或参与北辰实业 2006年 H 回 A、金钼股份 2009 年 A 股 IPO、陕西煤业

2014 年 A 股 IPO 等 IPO 项目，中铁二局 2007 年非公开发行、海油工程 2008 年非公开发行、

金达威 2016年非公开发行等非公开发行项目，国电电力 2008年分离交易可转债等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相关股东持

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企业出具的承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余平及

其控制企业赛优利泽、Best� E-Drive 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本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可豁免遵守上述规定。

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

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本人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

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作为发行人的董事，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企业 /本人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

有权监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企业 / 本人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

发行人股份对应的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

企业 /本人仍遵守上述约定。

2、关于自愿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下转 A18版）


